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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原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 

貳、案   由：內政部主管住宅政策，所擬合宜住宅招商

投資興建計畫，缺乏整體住宅政策規劃，

且無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措施，事前政策

規劃失周，導致「板橋浮洲」合宜住宅自

107年大量交屋後，承購人利用法拍規避

「閉鎖期」轉售牟利，「假債權、真買賣」

事件頻傳，事後監管作為消極，影響公權

力威信；原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未能確

實督促內政部提出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

措施，重大經建計畫淪為套利工具，有違

居住正義，難辭計畫審議不周及督導考核

未落實之責，兩機關均有重大疏失，爰依

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緣於民國（下同）109年5月間，有媒體報導：「【扶

弱變套利】法拍驚見合宜宅比例大增?業者：8成假欠錢

真套利」等情。案經本院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

北地院）、內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調閱

「板橋浮洲」合宜住宅強制執行資料、「機場捷運A7站」

及「板橋浮洲」二處合宜住宅之政策規劃與審議經過情

形等卷證資料，詳查比對後，於110年9月1日詢問內政

部、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國發會等機關人員，

調查發現，「板橋浮洲」合宜住宅自107年大量交屋後，

確有多起法拍案件疑似「假債權、真買賣」，利用法拍規

避「閉鎖期」限制，負責「合宜住宅」政策規劃之內政

部與負責計畫審議及督導考核之原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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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下稱經建會，於103年1月22日與原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發會），均有重大疏失，應予糾

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98年間，民調顯示都會區房價過高為民怨之首，內政

部於99年7月及100年4月分別報經行政院核定「機場

捷運A7站」及「板橋浮洲」二處「合宜住宅」招商投

資興建計畫，以低於周邊市價行情讓民眾便宜購屋。

惟查，內政部規劃「合宜住宅」時，已研議制定住宅

法草案多年，住宅政策朝向「只租不售」之「社會住

宅」規劃，換個名稱的出售式「合宜住宅」僅為紓解

民怨之臨時性措施，缺乏整體住宅政策規劃，不利政

府住宅資源循環使用，且無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措

施，「板橋浮洲」合宜住宅自107年大量交屋後，部分

承購人急於利用法拍規避「閉鎖期」轉售套利，中籤

者猶如抽中樂透宅之報導甚囂塵上。案經本院深入調

查，截至109年底止，距107年交屋未及3年，「板橋浮

洲」合宜住宅已有高達55件法拍移轉案，其中39件疑

涉「假債權、真買賣」（占比約71%），內政部坦言難

以防止投機炒作。內政部為住宅政策之主管機關，事

前政策規劃失周，事後監管作為消極，有失職責。 

(一)內政部94年報經行政院核定「整體住宅政策」迄

今，政策上不再以「住者有其屋」為主要協助目標，

推動住宅法立法，興辦「只租不售」之社會住宅： 

1、我國住宅政策，長期以來以輔助人民購置住宅為

主要施政方向，並分別辦理國民住宅、勞工住

宅、軍眷住宅、公教住宅及無自有住宅者首次購

屋貸款等項住宅補貼措施。從46年「興建國民住

宅貸款條例」政府提供低利貸款給民眾興建或承

購住宅，64年「國民住宅條例」政府開始直接興

建國民住宅，並輔以貸款人民自建、獎勵業者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5%A7%94%E5%93%A1%E6%9C%83


3 

 

建、軍眷村合建等措施，及興建中低收入住宅方

案，88年房屋市場不景氣，空餘屋甚多，政府宣

示暫緩直接興建及獎勵投資興建，此後政府政策

協助人民自民間購屋，諸如協助人民貸款利息購

屋、中低收入家庭低利購屋、優惠購屋專案、青

年購屋低利貸款。惟對於整體住宅發展的掌握及

展望尚有不足，內政部檢視整體住宅發展現況及

課題，制定「整體住宅政策」報經行政院於94年

5月24日核定，首項「政策作為」，即為「制定住

宅法，並由內政部研訂實施方案」
1
。96年間，政

府有鑑於補貼之公帄性，不再以職業身分別辦理

住宅補貼，函頒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政

府補貼較低所得無自有住宅民眾修繕、購屋貸款

利息補貼，及租金補貼。至此，政府住宅政策已

有所調整，不再以「住者有其屋」為主要協助目

標
2
。 

2、94年「整體住宅政策」核定後，內政部著手研議

住宅法草案事宜。住宅法於100年12月30日制定

公布，國民住宅條例於104年1月7日廢止。住宅

法第3條第2款明定：「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

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明文

確立「社會住宅」只租不售原則。 

3、經查，內政部報經行政院於96年11月21日、100

年10月26日、104年9月15日核定之「民國97年至

民國100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民國101年

至民國104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及「整體

住宅政策」，均以興辦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

為政策推動主軸。 

                   
1
 參見行政院94年5月24日院臺建字第0940021921號函核定之「整體住宅政策」。 

2
 參見行政院104年9月15日院臺建字第1040049577號函核定之「整體住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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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8年間，民調顯示都會區房價過高為民怨之首，內

政部於「社會住宅」政策外，另以「合宜住宅」為

名，採取短期性措施，於99年7月及100年4月分別

報經行政院核定「機場捷運A7站」及「板橋浮洲」

二處「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以低於周邊

市價行情讓民眾便宜購屋，兩處基地分別興建

4,463戶、4,455戶合宜住宅： 

1、經查，行政院99年3月10日核定由內政部所研擬

之「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

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第

壹項「開發目的」項下之「緣起」敘載：「98年

間，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運用網路辦理

『十大民怨』民調，發現『都會地區房價過高』

為民怨之首。為政策性供給合理價格之房屋，爰

規劃於機場、捷運周邊尚未開發完成之土地，透

過都市計畫變更並採取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等

方式取得建築用地，經民間業者競標或其他方式

建屋，讓民眾可以便宜購屋。」案經原經建會納

入「健全房屋市場方案」，並報經行政院於99年4

月22日核定。 

2、內政部依據行政院核定之上開方案，推動都會地

區規劃興建合宜住宅，該部會同地方政府及相關

機關勘選可能開發基地後，擇定「機場捷運A7站

周邊」及「板橋浮洲地區」兩處作為合宜住宅預

定基地，分別報經行政院於99年7月7日及100年4

月22日核定「機場捷運A7站區帄價住宅招商投資

興建計畫」及「新北市板橋浮洲榮民公司及周邊

地區興建合宜住宅投資興建計畫」後，該部據以

執行後續招商投資興建事宜。 

3、「機場捷運A7站」及「板橋浮洲」二處「合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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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之興辦模式，由內政部分別以「區段徵收」、

「徵收前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後，由該部訂

定售價上限、住宅規格、住宅品質及承購人資格
3
，辦理土地公開標售，由得標廠商提供資金、技

術興建合宜住宅，協助一定所得以下之無自有住

宅家庭取得合宜住宅。承購人資格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及核發資格證明，得標廠商取得建造

執照後，由得標廠商辦理承購登記作業，公開抽

籤選位。 

4、「機場捷運A7站」合宜住宅計4處基地，於100年

4月28日辦理公開招標，決標予遠雄建設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名軒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及麗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廠

商，規劃興建4,463戶合宜住宅，其中4,238戶

（95%）為出售住宅，225戶（5％）為出租住宅。

「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於100年6月27日辦理公

開招標，決標予日勝生股份有限公司，規劃興建

4,455戶合宜住宅，其中4,009戶（90%）為出售

住宅，446戶（10%）為出租住宅。 

5、「機場捷運A7站」合宜住宅主建物及共有部分每

坪帄均售價15萬元，陽台每坪售價6萬元；「板橋

浮洲」合宜住宅主建物及共有部分每坪帄均售價

19.5萬元，陽台每坪售價6.43萬元。兩處合宜住

宅帄均售價與當時區域行情之落差，據內政部函

稱：「100年板橋浮洲地區周邊地區成屋市場行情

約26-28萬元及31-33萬元不等，板橋浮洲合宜住

                   
3
 內政部100年11月29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103號公告合宜住宅承購資格，略以：申請人須年

滿20歲以上，申請人及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宅，且低於公告受理

申請當年度之臺北市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帄均所得者。據內政部查復本院，即100年度家

庭年收入低於15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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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帄均售價約周邊房屋市場行情約 6~7折不

等」；至於「機場捷運A7站」合宜住宅案帄均售

價低於當時區域行情為何，內政部未明確說明，

僅引述該部100年間陳報行政院核定帄均售價時

之說明略稱：「林口地區目前大樓市場行情，仍

不乏18萬元/坪以下之價位，該部地政司查定98

年 12月該地區房屋實際成交價格僅 12.2萬至

13.79萬元」等語
4
。 

6、內政部為防止不當炒作房價，採取預告登記，承

購人取得產權後一定期間內禁止移轉。「機場捷

運A7站」合宜住宅承購戶，自所有權移轉之日起

5年內不得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板橋浮洲」

合宜住宅承購戶，自所有權移轉之日起10年內不

得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機場捷運A7站」

合宜住宅自105年3月起陸續辦理產權登記等交

屋作業，預告登記不得處分期限為5年，預計於

110年3月起預告登記限制陸續屆滿。「板橋浮洲」

合宜住宅之「閉鎖期」（即預告登記禁止處分期

間），依基地不同，時程如下，最快自114年3月

起陸續屆至： 

（1）第一區A2基地：104年3月起陸續辦理產權登記

等交屋作業，其預告登記不得處分期限為10

年，預計於114年3月起預告登記限制陸續屆

滿，可辦理塗銷預告登記。 

（2）第一區A3基地：106年7月起陸續辦理產權登記

等交屋作業，其預告登記不得處分期限為10

年，預計於116年7月起預告登記限制陸續屆

滿，可辦理塗銷預告登記。 

                   
4
 內政部110年4月6日台內營字第1101055840號函、同年6月25日台內營字第110081052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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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區A6基地：107年3月起陸續辦理產權登記

等交屋作業，其預告登記不得處分期限為10

年，預計於117年3月起預告登記限制陸續屆

滿，可辦理塗銷預告登記。 

(三)「板橋浮洲」合宜住宅自107年大量交屋後，法拍

移轉案件頻傳。案經本院深入調查，截至109年12

月底，已有高達55件法拍移轉案，其中39件「債權

人即為拍定人」（占比約71%）、「均訂有租約，法拍

不點交」，39件中有38件「債權人不要求債務人（即

承購戶）設定抵押權供擔保即同意借款」，「多起案

件由同一位地政士代為法拍」，「均為清償票款強執

案件」，諸多情狀綜合判斷，實有違常情且手法相

同，對照媒體採訪合宜住宅買賣仲介人員之報導，

確實涉有「假債權、真買賣」： 

1、本院函請內政部清查提供原承購人於「閉鎖期」

內法拍移轉案件之債權人、拍定人、法拍前抵押

權設定情形等資料，進而比對新北地院提供本院

上開強制執行案件中「訂有租約而法拍不點交」

之情形。經查，內政部提供，截至109年12月底

止之「板橋浮洲合宜住宅經強制執行案件清

冊」，原承購人於「閉鎖期」內法拍移轉計55件，

其中：（1）「債權人與拍定人為同一人」（亦即「由

債權人承受」）計39件，占比高達71%；（2）39件

「拍定人與債權人為同一人」案件中，除序號1，

其餘案件債權人，法拍前均未要求債務人設定抵

押權擔保債款，占比高達97%；（3）39件「拍定

人與債權人為同一人」案件中，有15件委託同一

位地政士（李文健）代為法拍，占比高達38%；（4）

39件「拍定人與債權人為同一人」案件均「訂有

租約，法拍不點交」；（5）據內政部提供新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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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核發上開法拍案件「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

39件「拍定人與債權人為同一人」案件多為「清

償票款」。 

2、上開39件法拍移轉案件，拍定人即為債權人，其

中38件債權人法拍前均不要求提供擔保即同意

借款，原承購人（即債務人）均訂有租約致法拍

不點交，多起案件由同一位地政士代為法拍，諸

多情狀綜合觀察，實有違常情且手法相同。 

3、又本院上網搜尋相關媒體報導，有媒體採訪仲介

雙方買賣之掮客，報導「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涉

及炒作問題。107年6月19日，《信傳媒》一篇名

為「內幕》浮洲合宜住宅陸續交屋中 不過檯面

下的交易才剛要開始……」的報導
5
，轉述掮客說

法：「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案子大概就有 20幾

件，老實講，這根本無法杜絕的啦」、「我從民國

80幾年做到現在，做很久了，我以前專門搞國

宅、軍宅，這對我們來講是一個很簡單的……術

業有專攻嘛，這個我專業的啦」、「中年男子直

言，即使內政部營建署懷疑拍賣是『做出來的』，

但因為無法確定真假，最後也只能睜一眼、閉一

眼」、「所以我都會交代買方，在完成交易之前，

即使先搬進去住了，只要遇到鄰居，都說是跟人

租的，不然就是跟親人借住的，千萬不要大剌剌

去說自己買的，要儘量低調再低調」。108年6月

13日，「今週刊」一則「合宜住宅變『樂透宅』

抽到就賺到？揭密投資客如何破解轉售限制」
6
之

報導，亦揭露：「有投資客利用法拍合宜住宅賺

                   
5
 瀏覽網頁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0455。 

6
 瀏覽網頁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906130038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0455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9061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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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暴利」、「從浮洲合宜宅的法拍案件來看，拍賣

的原因多為清償票款或是清償債務，利用法拍方

式躲過轉售的閉鎖期限制，的確是有可能的」、

「賣家可能私下與買家先議約，談妥價格後，買

家先利用人頭簽訂租賃契約，再與賣家簽訂本票

後，以償還票款為由，故意讓房子被法拍」、「『買

賣不破租賃』這一點，讓其他想投標的民眾對於

有租約、不點交的房子有所顧忌，不太會有興趣

參與競標，債權人反而可以優先承受，不用等到

一般法拍案要到3、4拍才成交」。 

4、依據「閉鎖期」內法拍移轉案件之實際清查情

形，對照媒體採訪仲介之報導內容，「板橋浮洲」

合宜住宅確實有部分法拍案件疑涉「假債權、真

買賣」，買賣雙方恐以本票裁定、支付命令作為

執行名義，利用執行法院僅為形式審查，並簽訂

「假租約」，以法拍不點交，降低第三人競標誘

因，透過法拍規避「閉鎖期」限制，轉售牟取暴

利，據內政部提供之「板橋浮洲合宜住宅經強制

執行案件清冊」顯示，法拍金額已較原承購金額

高出近1倍。 

(四)內政部主管住宅政策，對於「合宜住宅」之租售規

劃應力求審慎周延。惟查，「合宜住宅」招商投資

興建計畫係為紓解民怨之臨時性措施，缺乏整體住

宅政策規劃，且無有效防止投機炒作之配套措施，

該部雖已採取預告登記，禁止一定期間內轉售，惟

查，以往早有軍眷宅於「閉鎖期」內轉售案例，「合

宜住宅」政策規劃中，外界亦建議採「只租不售」，

此外，土地法第79條之1第3項明定，預告登記對於

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效力。內政部事前未

能審慎評估，致招商投資計畫淪為套利工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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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核有失周。又，爆發法拍案件疑涉炒作弊端

後，內政部遲遲未見有效因應作為，任令事態發

展，影響公權力威信，難認妥適： 

1、經查，合宜住宅政策核定前，以往即有軍眷宅承

購人規避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4條第 1項

「閉鎖期」規定
7
轉售案例（見諸輿論案件，例如，

王如玄買賣軍眷宅案，案例事實參見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1號行政訴訟判決；其餘

100年前買賣簽約案例，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00年度重訴字第590號、100年度重訴字第889

號、101年度重訴字第29號等民事判決），預告登

記難以發揮成效。 

2、另查，內政部陳報行政院於94年5月24日核定「整

體住宅政策」後，即著手研議住宅法草案，朝「只

租不售」之「社會住宅」立法。「健全房屋市場

方案」草案研議過程中，亦有學者建議合宜住宅

採取「只租不售」原則。惟查，原經建會於99年

4月8日向馬前總統簡報「健全房屋市場方案（草

案）」時，時任內政部長江宜樺於會中表示：「有

關學者建議帄價住宅只租不售部分，考量出租住

宅涉及後續管理維護事宜，囿於政府目前人力有

限，無專責單位負責，宜再審酌」。顯見內政部

當時規劃出售式合宜住宅之重要考量，係因擔心

出租住宅後續衍生專責管理人力問題。 

3、又據內政部提供之卷證資料，在行政院核定內政

部所提合宜住宅投資興建計畫前，時任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范良銹曾於99年6月22日

以個人名義寫信給內政部時任部長江宜樺，質疑

                   
7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除依法繼承者外，承

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起未滿5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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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部營建署現行所提開發方式，係將政府

取得之建築用地以標售方式處分，由標售價金高

之民間業者得標並自行規劃、興建及出售。該土

地標售方式恐有下列不利於『帄價』及『優質』

政策目標之疑慮：（一）鑒於以往精華地區公有

土地標售案件，以標售價金高者之決標方式，易

造成外界質疑政府帶頭炒作房地產之負面觀

感，因此行政院於99年3月已指示停止標售精華

地區國有土地……。（二）以標售價金高者得標

之決標方式，勢必墊高民間業者成本，進而併入

開發成本加計其預估之報酬率轉嫁購屋者。縱設

定每建坪的售價上限，但得標廠商將本求利的考

量下，恐降低興建品質。（三）將土地標售予民

間業者後，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均屬民間業者，政

府部門對於興建品質、實際承購戶條件及政策目

標達成之監督管理強度有限」，建議內政部參

卓。惟內政部提供本院影卷資料內，查無內政部

對於上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質疑問題

之後續檢討評估，內政部與營建署於本院110年9

月1日詢問時，亦未能對此提出說明。 

4、內政部雖已採取預告登記，禁止於一定期間內轉

售。惟土地法笫79條之1第3項明定，預告登記對

於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效力。經查，內

政部於媒體報導合宜住宅法拍案件疑涉炒房弊

端後，雖曾函請法院及地政事務所不予塗銷預告

登記，禁止移轉，然未獲同意。按土地法笫79條

之1第3項規定，預告登記並無排除強制執行之效

力，又因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

物權性質，無物權之追及效力，拍定人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取得不動產，不待登記即已取得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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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其原存在之預告登記之內容，對拍定人已

無任何約束力，拍定人並不繼受該預告登記之限

制，得依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21點規定塗銷

預告登記。 

5、內政部主管住宅政策，又為地政業務之中央主管

機關，對於「合宜住宅」之租售規劃應力求審慎

周延，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僅為紓解民

怨之臨時性措施，缺乏整體住宅政策規劃，又無

有效防止投機炒作之配套措施，該部政策規劃

時，未能確實檢討評估以往即有軍眷宅承購人於

「閉鎖期」內轉售案例，又未就外界建議事項確

實研謀因應之道，致耗費大量資源取得土地標售

給建商興建之「合宜住宅」，淪為少數人套利工

具，實不符合居住正義之旨，政策規劃核有失周。 

6、另查，內政部於「板橋浮洲」合宜住宅爆發法拍

案件涉及炒作弊端後，本應亡羊補牢，本於興建

合宜住宅之政策目的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身

分，善盡一切行政調查處理之能事，以發揮遏阻

成效。惟查，該部函請金融機構提供法拍案件承

購人資金狀況等資料，礙於銀行負有保密義務，

未能取得資料後，即以無調查權為由，任憑事態

發展。本院調查前，內政部並未深入分析法拍案

件違常情形，就相關人員所涉刑責，評估是否依

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

罪嫌疑者，應為告發。」之規定提出刑事告發，

亦未見該部發布警示性新聞稿，宣導諸如：目前

市場盛傳有合宜住宅承購戶利用法拍「假債權、

真買賣」，已經涉及刑責，政府將蒐集事證，移

送法辦等訊息。內政部未能迅即評估或跨部會商

議對策，致行為人有恃無恐，影響公權力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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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使投機者持續利用法拍規避「閉鎖期」轉售牟

利，該部事後監管作為消極，難認妥適。 

(五)綜上，98年間，民調顯示都會區房價過高為民怨之

首，內政部於99年7月及100年4月分別報經行政院

核定「機場捷運A7站」及「板橋浮洲」二處「合宜

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以低於周邊市價行情讓

民眾便宜購屋。惟查，內政部規劃「合宜住宅」時，

已研議制定住宅法草案多年，住宅政策朝向「只租

不售」之「社會住宅」規劃，換個名稱的出售式「合

宜住宅」僅為紓解民怨之臨時性措施，缺乏整體住

宅政策規劃，不利政府住宅資源循環使用，且無有

效抑制炒房之配套措施，「板橋浮洲」合宜住宅自

107年大量交屋後，部分承購人急於利用法拍規避

「閉鎖期」轉售套利，中籤者猶如抽中樂透宅之報

導甚囂塵上。案經本院深入調查，截至109年底止，

距107年交屋未及3年，「板橋浮洲」合宜住宅已有

高達55件法拍移轉案，其中39件疑涉「假債權、真

買賣」，內政部坦言難以防止投機炒作，該部事前

政策規劃失周，事後監管作為消極，有失職責。 

二、原經建會負責研擬「健全房屋市場方案」，且為「板

橋浮洲」合宜住宅投資興建計畫之審議機關，「板橋

浮洲」合宜住宅標售土地之決標金額高達 149億餘

元，攸關經濟建設及整體住宅政策發展至鉅，該會於

外界質疑「合宜住宅」能否達成政策目標之際，仍未

確實督促內政部提出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措施，本為

實現居住正義、抑制房價而提出之重大計畫，執行結

果反而衍生承購人急於「閉鎖期」內轉售牟利問題，

該會難辭計畫審議不周及督導考核未落實之責。 

(一)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104年5月20日

廢止）第1條、第2條、第7條規定，行政院為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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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濟建設之設計、審議、協調及考核，特設經

建會，該會設有綜合計劃處、經濟研究處、都市及

住宅發展處等單位，掌理「中期、長期經濟建設計

畫之研擬」、「國家經濟建設政策與措施之研擬、審

議及協調」、「住宅建設計畫之審議及協調」、「其他

都市及住宅發展建設問題之研究及規劃」等事項。 

(二)經查，原經建會依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指示研擬提

出「健全房屋市場方案」草案，報經行政院於99年

4月22日核定。該方案內容敘載，97年9月金融風暴

重挫全球景氣，連帶影響內需產業發展，造成房地

產市場量能萎縮，為有效振興景氣，促進房地產業

發展之考量，該會於99年3月17、18日與業界、專

家學者及相關中央部會召開研商會議討論後，就住

宅供需、總體財政、經濟、金融、國土空間發展、

社會與環境等面向，綜整提出該方案。該方案第肆

項「具體措施與分工」之課題一「臺北都會區住宅

供給與需求均衡」，處理原則（四）敘載「持續推

動都會地區規劃興建合宜住宅」。內政部依上開方

案推動都會地區規劃興建合宜住宅，研擬「板橋浮

洲」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陳報行政院，行政

院將相關計畫交由原經建會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辦理審議工作，行政

院於100年4月22日核定招商投資興建計畫。 

(三)行政院94年核定「整體住宅政策」後，內政部已著

手研議住宅法立法，住宅政策上朝向「只租不售」

原則之社會住宅推動多時。原經建會研擬「健全房

屋市場方案」草案過程中，亦有學者建議「合宜住

宅」採取「只租不售」原則。原經建會審議「板橋

浮洲」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時，雖曾於100

年4月12日會商相關機關後，提出審議意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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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後續個案推動，建請內政部對住宅興建售

價、承購（租）戶資格條件、出售（租）方式及程

序等內容，建立通案性制度，作為後續推動參據」、

「內政部刻正分別規劃推動『社會住宅』及『合宜

住宅』，建請該部將兩方案進行整合及整體規劃，

以達政策目標，並建請依『健全房屋市場方案』措

施內容，儘速完成整體規劃構想報院」
8
。惟查，該

部並未確實追蹤內政部後續辦理情形，行政院旋於

同年4月22日核定上開招商投資興建計畫。 

(四)國發會於本院詢問時，對於原經建會於計畫審議有

無疏失或待檢討改善之處，雖辯稱：合宜住宅之規

劃興建，主管部會係為內政部，浮洲合宜住宅法拍

案件涉及似有高度可能係為「假債權、真買賣」一

節，係屬主管機關內政部業務執行與督導權責範圍

等語，認為原經建會並無疏失之處。 

(五)惟依前揭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經

建會對於重大住宅建設計畫，依法負有審議、協調

及考核職責，另查，時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

任委員范良銹99年6月22日以個人名義寫信給內政

部時任部長江宜樺質疑合宜住宅興辦模式，恐難達

成政策目標，該信件副本亦曾送原經建會時任主委

劉憶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標售土地決標金額，

據內政部查稱，高達149億3,200萬元。合宜住宅為

中長程重要計畫，攸關經濟建設及整體住宅政策發

展至鉅，原經建會未能依其職掌，確實督促內政部

提出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措施，計畫執行結果反而

衍生承購人急於「閉鎖期」內轉售牟利問題，該會

難辭計畫審議不周及督導考核未落實之責。 

                   
8
 參見原經建會100年4月12日都字第100000150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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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內政部為住宅政策主管機關，所擬合宜

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缺乏整體住宅政策規劃，且無

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措施，事前政策規劃失周，導致「板

橋浮洲」合宜住宅自107年大量交屋後，承購人利用法拍

規避「閉鎖期」轉售牟利，「假債權、真買賣」事件頻傳，

事後監管作為消極，影響公權力威信；原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未能確實督促內政部提出有效抑制炒房之配套

措施，重大經建計畫淪為套利工具，有違居住正義，難

辭計畫審議不周及督導考核未落實之責，均有重大疏

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

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施錦芳 

         王麗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0   月    日 

 

 


